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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证都没有，竟在民房造药
牡丹区两处隐蔽制售假药窝点被端掉，涉案金额达10余万元
本报记者 董梦婕

作案团伙
专在汽车上扒窃

本报巨野6月18日讯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王有方)

巨野一团伙专门在公共汽车上
扒窃，自今年5月份至今作案11

起，涉案价值5万余元。目前，4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今年5月份以来，巨野县公
安局接到多起报案，均称自己在
乘坐公共汽车时钱财物品被盗，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万丰中队立
即组织民警开展工作。经过走
访，警方了解到，从巨野发往其
他县城以及往返巨野与菏泽的
公共汽车上发案较多，且作案时
间段集中于上午9点至11点以及
下午2点到5点。

办案民警经过分析嫌疑人
作案特点，充分利用遍布城区和
各主要路段的天网工程监控录
像，经调取沿途监控发现，在万丰
镇大张庄村附近一维修点处有嫌
疑人下车逃跑画面。最终确定王
某、田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民警
近日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王某、
田某等人采取两人上车作案，一
人掩护，一人下手作案，另外一
人驾车跟随在公共汽车后面，犯
罪嫌疑人作案得手后下车乘坐
尾随的轿车逃逸。自5月份以来，
共作案11起，盗窃钱包、现金、苹
果手机等财物一宗，涉案价值5

万余元。
目前，该盗窃团伙成员王

某、田某等人已被巨野警方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格新闻延伸：

非正规渠道购药将受重罚

6月到8月，菏泽将开展为期3

个月的非法渠道购进药品专项稽
查行动，净化药品流通市场，确保
社会公众用药安全。

对购进假药或按假药论处的，
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对购进劣药或具有从重处罚情形
的，一律从重处罚；凡未经核实营销
人员合法身份，不索取合法有效票

据，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造成假冒
伪劣药品进入流通渠道的，一律吊
销《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遏制全
市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单位
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行为。同时，对
有线索表明制售假药或从非正规
渠道进货等违法违规行为，欢迎广
大群众积极拨打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12331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制药黑窝点藏匿民房

4月中旬，菏泽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12331举报中心接
到市民举报，称在牡丹区程庄
社区有人擅自制售假药。

由于线索不详，菏泽市食
品药品稽查支队执法人员在被
举报区域细致调查走访后，发
现一处可疑民房，执法人员在
民房外摸排蹲守四五天后，涉
嫌制售假药嫌疑人宋某逐渐浮
出水面。

为了不打草惊蛇，稽查支
队执法人员联合市公安局牡
丹分局公安民警对该民居进
行秘密监控，5月3日8时许，双
方联手开展“收网”行动，一举
将该制售假药的生产窝点端
掉，犯罪嫌疑人宋某被抓获。

“突击检查时看到，这所民
房里放满成品药和半成品药，
当事人宋某没有药品经营许可
证、没有药监部门颁发的药品

涉案总货价值达10多万

据初步统计，这两个被端掉
的假药窝点，共查获“伸筋壮骨胶
囊”和“孙氏伸筋壮骨胶囊”2100
余瓶，无名胶没有药品经营许可
证，也没有药监部门颁发的药品
生产许可证的囊剂药品8000余
粒，及空塑料瓶、“伸筋壮骨胶囊
标签”、装胶囊模具、打码机、粉碎
机等制假材料设备一宗，涉案总
货值达10余万元。

“从查获的假药外包装上看，
怀疑是假药，正品药外包装盒上
面，印有药品批准文号、产品生产
批号、生产日期、生产企业等标
识。”稽查支队执法人员说，所查

获的假药外包装不符合药品包装
标识的有关规定。

据了解，宋某、孙某通过各种
渠道收集有关假药包装、商标标识
后，独自进行假药制售，这批出生于

“黑作坊”的假药主要成份为淀粉类
物质，“药瓶标签称主治范围是风
湿、关节痛等病类，这类药见效一般
较慢，他们钻了时间空子。”

目前，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的
宋某、孙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进一步侦查、核实各类假药的
生产工艺、原料来源、设备来源和
销售去向，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
中。

生产许可证。”稽查支队执法人员
告诉记者，当天上午马上对宋某
进行调查，从她口中又意外得知
另一处制售假药的黑窝点位置。

为防止消息泄露，执法人员
马上赶到宋某所说的位置突击

检查，当事人孙某涉嫌制作、销
售假药的犯罪线索得到证实，当
场缴获大量假药成品、半成品和
制假专用设备，涉案嫌疑人孙某
被当场抓获。

日前，菏泽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与菏泽市公安局牡丹
分局联合出击，捣毁两处违法制售药品黑窝点。经现场初
步清点，查扣假药涉案货值达10余万元。目前，涉嫌生产、销
售假药的宋某、孙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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